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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
2023 年第 50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2023 年第 50 次审议会

议于 2023 年 7 月 6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北京合众伟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暂缓审

议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现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经营业绩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各期，发

行人产品服务器 PCB 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

65.87%、69.39%、71.98%；浪潮信息、Dell、鸿海精密属于

发行人前五名客户，发行人对前述客户销售产品均包含服务

器 PCB，但对前述客户毛利率存在较大差异，且报告期各期对

同一客户毛利率存在较大波动；发行人对浪潮信息的销售收

入分别为 27,204.95 万元、32,767.05万元、14,432.38万元；

发行人通过代理商协助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56.62%、55.64%、

50.6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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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服务器 PCB 产品具体类型，说明发

行人对前述客户销售服务器 PCB 的毛利率存在较大差异的原

因及合理性，对前述客户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

结合市场竞争格局变化、自身竞争优劣势、毛利率波动等，

说明2022年对浪潮信息的销售收入下降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；

（3）结合与代理商的合作历史，说明代理商在销售活动中的

作用及对经营业绩稳定性的影响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

意见。  

（二）北京合众伟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经营业绩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发行人主营业

务为向电力行业客户提供电力信息化相关软件开发与实施、

技术服务、系统集成、智能硬件销售。报告期内，发行人营

业收入分别为 28,785.95 万元、36,931.26 万元、43,608.12

万元，毛利率分别为 59.48%、51.78%、50.39%；发行人应收

账款余额分别为 14,941.86 万元、23,579.38 万元、36,930.87

万元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1.91%、63.85%、84.69%；

2022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9,722.24万元。 

请发行人：结合自身竞争优劣势、市场拓展、毛利率下

滑、应收账款占比增长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

等，说明经营业绩是否具有可持续性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2.主要客户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各期，

发行人对国家电网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74.21%、72.75%、

66.79%。2022 年发行人对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、河南九域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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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销售行为监督管控设备的收入分别为

2,921.63 万元、1,025.56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发行人对国家电网是否存在重大依

赖，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；（2）说明 2022年行为监督管控

设备订单的获取和执行情况，发行人向河南九域腾龙信息工

程有限公司销售相关设备的原因，是否存在虚增收入或其他

利益输送情形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内部控制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，发

行人未经客户事先允许即对外采购技术服务的项目合计47项，

各期涉及金额占收入比例分别为 12.97%、11.29%、9.19%，前

述部分项目亦未取得包括国家电网在内的客户事后同意。此

外，2020 年发行人存在未经财务主管负责人审批自行汇出款

项 300万元的情形；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曾使用个人卡收付款，

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曾与发行人多个客户、供应商存

在资金往来和资金拆借；发行人报告期内购买了大额理财产

品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未能取得国家电网对违规分包行为

的事后同意，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、客户追究违约责任、暂

停中标资格的风险；（2）说明是否存在通过个人卡、理财产

品或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进行体外资金循环情形；（3）结合

上述事项，说明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，是否能够保证

发行人合法合规经营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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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  

（二）北京合众伟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列示报告期内购买和赎回的理财产品的

名称、期限、金额、内容、资金最终投向与用途，说明理财

产品在存续期间是否存在被抵押或质押等情况，若有，进一

步披露相关资金的流向，并说明是否通过理财产品进行资金

占用或体外资金循环，结合前述情况，说明发行人内部控制

制度是否健全有效；（2）结合未签约项目存货的后续签约情

况，说明未签约项目存货风险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；

（3）在招股说明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和“风险因素”中补充

披露对国家电网存在重大依赖的风险、被客户追究违约责任

与暂停中标资格风险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

意见，请申报会计师对问题 1 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委员会 

2023 年 7 月 6 日 

 


